附件1

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居民服务业专题（扩大

规模奖励）申报指南

一、工作依据

（一）《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商务规字〔2022〕3号）

（二）《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推进商务领域居民生活服务业品质化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商务规字〔2022〕5号）

二、支持范围和标准

对2025年度年营业额（不含税，下同）同比2024年度年营业额增长超过2000万元的餐饮、住宿、家政、美发、洗染企业，年营业额每增长1000万元奖励5万元，单个企业奖励上限为200万元。

三、申报主体要求

（一）依法登记注册，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内行业类别为“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行业代码为8010家庭服务、8030洗染服务、8040理发和美容服务），且实际主营业务为住宿、餐饮、家政、洗染、美发行业的企业。

（二）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三）依据应急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主体按顺序准备书面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和骑缝章。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和完整。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

（一）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进商务领域居民生活服务业品质化发展居民服务业专题（扩大规模奖励）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营业执照已上传至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的可不提供）；

（三）企业2024年度和2025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或专项审计报告（需在财政部备案赋码，复印件，需包括企业2024年、2025年的年度和每月度不含税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财务信息）；如企业存在集团内、市内门店合并及其他事项的，需进行申报说明。

（四）企业开户材料（开户登记银行回单或者基本存款账户信息等可以印证企业银行账号的材料）。

五、申报工作安排

（一）印发申报指南。起草资金实施方案，印发申报指南。同步在市政策兑现集成服务系统新增资金事项。

（二）组织申报。各区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符合要求的企业申报资金。申报主体按照申报指南要求准备申报材料，于3月16日（星期一）至3月23日（星期一）在线提交至市政策兑现线上系统（市政务中心同步为有需要的企业设置指导窗口，联系方式见附件3）。

（三）各区初审。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在广州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于4月8日（星期三）前将初审意见、申报项目汇总表（附件4）报送至市商务局。

（四）项目审核。市商务局委托专业机构开展项目审核，处室对申报项目进行书面复核、现场核查、资金查重和信用核查，发文应急部门核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

（五）方案公示。市商务局在政务网站对资金安排方案予以公示7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组织重审，对经重审认定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不予支持。

（六）资金拨付。计划6月前进行拨付，资金安排方案经市商务局审定并开展信用核查后，印发资金拨付通知，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六、其他

本奖励受市级财政下达年度资金预算控制，可根据申报情况和预算安排对资助金额、支持标准和拨付进度进行统一调整。
附件2

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进商务领域居民生活

服务业品质化发展居民服务业专题

（扩大规模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经营范围
	
	所属行业

（选填：餐饮、住宿、家政、美发、洗染）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码
	

	开户银行

（需与企业开户材料保持一致）
	
	开户帐号

（需与企业开户材料保持一致）
	

	二、主要经营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2024年
	营业额

（不含税）
	
	纳税总额
	

	2025年
	营业额

（不含税）
	
	纳税总额
	

	2025年营业额（不含税）同比

2024年增长额度
	

	三、申报承诺

	对申报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进商务领域居民生活服务业品质化发展居民服务业专题（扩大规模奖励）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1.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2.获得各级财政资金对营业规模扩大的奖励情况主动申报。

3.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4.未被信用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未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若获得专项资金扶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按规定做好相应的会计处理，自觉配合有关部门完成现场核查、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各区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商务部门

联系方式
	政务中心联系方式

	1
	越秀区商务局
	37618055
（餐饮住宿）

37661041
（家政、美发、洗染）
	83609741

	2
	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84230102
	66662345

	3
	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81534997
	81006355

	4
	天河区商务局
	38622877
	37690396

	5
	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80736096
	86055201
（广州市白云区政务服务中心）；

66286690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民科园分中心）

	6
	广州开发区商务局
	82111490
	82118618

	7
	花都区商务局
	86886389
	32270731

（花都区政务服务中心）

86939054

（狮岭镇便民服务中心）

37707026

（秀全街便民服务中心）

8673668-802、86733778（炭步镇便民服务中心）

	8
	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34628568
	84614859

	9
	南沙区商务局
	39910597
	39914116

	10
	从化区商务局
	62161955
	87956100

	11
	增城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82731392
	增城区政务服务中心：82628583（荔湖街）；

增城区南部政务服务中心32163321（宁西街）





    区申报项目汇总表

区商务主管部门（盖章）：            填表人：                   手机号码：                        单位：万元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所属
行业
	2024年营业收入

（不含税）
	2025年营业收入

（不含税）
	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额度
	初核奖励
金额
	企业开户
银行
	企业银行
账号

	
	
	
	
	
	
	
	
	

	
	
	
	
	
	
	
	
	

	
	
	
	
	
	
	
	
	

	
	
	
	
	
	
	
	
	

	
	
	
	
	
	
	
	
	

	
	
	
	
	
	
	
	
	

	
	
	
	
	
	
	
	
	


备注：此表格由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填报，申报企业无须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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